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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我区建筑业健康发展，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就进一步规范国有资金投资项目招标投标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促进充分竞争。招标最高限价在5000万以上建设工程项目，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确需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报区政府研究同意。评标结束后由招标人负责对投标、开标、评标等资料进行保管。
二、合理采用综合评估法。招标人认为技术特别复杂或者对其技术、性能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可以采用综合评估法。采用综合评估法的，招标文件由招标人自行组织专家论证方式编制，不得量身定制或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备案的招标文件经招标人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并负责。
三、加快推进电子评标。在新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电子招标投标系统，系统建成后，依法公开招标的工程全部实行电子招标投标，减少人为影响。

四、强化评标专家责任。评标专家应当依法、客观评标，防止评标错误，并在自己评审的投标文件上逐一签字确认。

五、强化中标结果复核工作。中标公示期内，招标人对中标候选人提供的投标工程业绩、人员社保及证件、企业财务状况、企业资质资格等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复核，发现弄虚作假的及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告。
六、强化工程建设单位责任。建设单位（含代理单位）应当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监督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质量员、施工员、安全员等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发现施工单位有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报告。隐瞒不报的，建设单位及相关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七、强化招标代理机构责任。代理机构编制的招标文件过程中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被行业主管部门处罚的，列入招标投标不良信用信息名单。 

八、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重点对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质量员、施工员、安全员等主要管理人员到位履职情况进行检查；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建立在建项目网络通信群，施工期间，建设单位每周将上述管理人员到岗情况上报系统备查。发现串标、借用资质投标、转包、违法分包和施工单位人员不到岗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特此通知

重庆市铜梁区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铜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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